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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棄單可否以侵權⾏爲起訴？

外賣業的興起，使現代⼈們更常使⽤電話訂購、網絡下單。
然⽽，有些⼈卻藉由這便利，訂購⾷物后卻任意棄單，甚⾄會出現訂購⼤量⾷物后棄單造成商家虧損以
致便宜抛售的狀況。請問此情況商家可否以侵權⾏爲起訴棄單者呢？或是礙於電話號碼、網絡賬號的隱
秘性，如何對素不相識的棄單者起訴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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棄單有可能構成⺠法上的「侵權⾏為」，但起訴程序較為困難

⺠法的侵權⾏為規定在⺠法第184條[1]，棄單⾏為可能會構成該條第1項的規定：「因故意或過失，不
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⾵俗之⽅法，加損害於他⼈者亦同。」

（⼀）

在訴訟實務上，要證明棄單的買家有「故意或過失」並不容易。如果這個買家不是第⼀次棄單了，⽐較
有可能構成侵權⾏為；偶⼀為之的棄單很難主張對⽅有侵權意圖。但如果我們單純討論「商家可否以侵
權⾏爲起訴棄單者」，理論上是可⾏的。
只是商家起訴後，要如何舉證買家有故意或過失的侵權⾏為，或如何找到買家的姓名、地址、⾝分證字
號以利訴訟進⾏，可能會相當棘⼿。

（⼆）

如果只是討論如何進⾏起訴程序，以「礙於電話號碼、網絡賬號的隱秘性，如何對素不相識的棄單者起
訴呢？」這個問題⽽⾔，⽐較可⾏的做法是直接在訴狀上載明你⼿上已經擁有的資訊（例如：姓名、電
話），再請法院發函向戶政機關查調資料[2]。這種作法雖然可⾏，但是仍有可能因為法院最終找不到買
家真實⾝份，以致⺠事訴訟遭駁回。

（三）

實務上多採⽤刑事途徑，即刑法第355條「間接毀損罪」

依上述，⺠事訴訟途徑在程序上較棘⼿，所以⼤部分賣家會採⽤刑事途徑，即去警察局報案，表⽰買家
的棄單成⽴刑法第355條「間接毀損罪」[3]。

（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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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腳

 侵權⾏為，債務不履⾏，棄標，棄單，間接毀損

本來就法理⽽論，絕⼤多數的棄單都屬於⺠事糾紛。賣家如果要證明棄單是買家「意圖損害他⼈，以詐
術使本⼈或第三⼈為財產上之處分，致⽣財產上之損害者」，成功機率甚低，甚⾄可能會有觸犯誣告
罪[4]的⾵險。
但刑事訴訟在程序上有⼀個好處：只要刑事機關受理案件，就會⽤國家的⼒量幫你找到棄單買家的聯絡
⽅式（例如：偵查買家的ip位置）。簡⾔之，⽤刑事程序找到買家真實⾝份的機率，往往較⺠事程序更
⾼。

（⼆）

所以在部分法律諮詢網站，常可以看到有律師回答：針對這類問題建議刑事程序[5]。在司法實務上，也
確實有棄單買家因為「上網購物下標後未取貨」的⾏為，被法院判刑的裁判[6]。
但刑事救濟途徑常會發⽣濫⽤國家資源的困擾，甚⾄有觸犯誣告罪的⾵險，因此這裡仍建議賣家盡量採
⽤⺠事途徑處理棄單爭議。

（三）

關於網路購物，如果買家沒有取貨，賣家如何尋求法律補償的問題。建議參考這⼀篇問答延伸閱讀：
《網路購物時，如果買家沒有取貨，賣家可以尋求法律補償嗎？》

   ⺠法第184條：「I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⾵俗之
⽅法，加損害於他⼈者亦同。
II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，致⽣損害於他⼈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⾏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1]

   批踢踢實業坊（2018），《[問題] ⺠事提告沒有對⽅⾝份證、戶籍地址怎麼辦》。[2]

   刑法第355條：「意圖損害他⼈，以詐術使本⼈或第三⼈為財產上之處分，致⽣財產上之損害者，處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⾦。」

[3]

   刑法第169條：「I意圖他⼈受刑事或懲戒處分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。
II意圖他⼈受刑事或懲戒處分，⽽偽造、變造證據，或使⽤偽造、變造之證 據者，亦同。」

[4]

   法律諮詢服務網（2018），《喊⼀喊⼜不要算棄單嗎?!》；
法律諮詢家（2017），《惡意棄單且受害者多⼈》。

[5]

   參考臺灣宜蘭地⽅法院 107 年易字第 509 號刑事判決：
買家因為接續於⺠國106 年6 ⽉15⽇、6 ⽉16⽇、6 ⽉18⽇、6 ⽉19⽇網路商店中交易平台內下標
購買服飾，並均指定超商取貨付款，致賣家信以為真。於是賣家將買家所訂購之商品，分 3 件以每件
新臺幣60元運費的價格，送⾄指定地點統⼀超商親河⾨市。
最後買家並未前往領取，致上開商品遭退件，賣家因此損失運費計180元。
最後法院判決買家犯詐術使⼈損害財產罪，處拘役30⽇。如易科罰⾦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⽇。

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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 

陳芝芳（⼀般會員） 2021-01-28 08:25:02

我透過 線上 在遠東百貨公司 購買物品 當時就已經刷卡完成付款 但是 四天後 遠東百貨直接以信
件告知我 訂單已取消!? 屬於惡意棄單 罔顧消費者權利...15天過去 該筆⾦額也未被刷退...遠東百
貨這種⾏徑 是否違法??消費者該如何控告?

 

匿名（⼀般會員） 2021-06-05 09:41:34

我之前有和賣家買賣過，到最後我已經沒錢了，我也有跟賣家講，但賣家⼀直叫我付錢，⼀直逼
我付錢，然後現在貨到了，我不想取貨，然後賣家就說要告我，請問這個合理嗎？

 

匿名（⼀般會員） 2022-05-19 09:02:14

請問，如果在網路上尋找減肥的廣告，後來有確定的的商家，減肥期間，對⽅因個⼈原因願意降
下價格，可是現在不減肥了，對⽅卻說有惡意逃單不還錢的傾向，請問是哪⼀⽅的問題呢？

 

匿名（⼀般會員） 2023-01-28 17:36:42

在社交軟體上看到的⼀則貼⽂ 某⼈代替朋友和賣家交易帳號，因為不夠錢⽽棄單是誰的責任？
我很好奇到底是誰的問題，因為那則貼⽂下那個某⼈堅持說是朋友的問題，⽽賣家掛的⿊單是標
某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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